
衡水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安全提示

每年 3 月至 5 月是我市春季森林防火紧要期，加之季

节转换气温回升，生产经营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各种不安

全因素叠加。针对春季季节特点，衡水市应急管理局特别

进行安全提示如下：

森林防火：春季天气干燥，大风天气多，进入林区内

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和其他易诱

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进入林区要严禁携带任何火种；禁止在林区出现吸烟、

野炊、烤火、点放孔明灯等行为；禁止出现烧秸秆、燎地

边、焚烧垃圾等用火行为；祭祀扫墓要自觉做到文明、绿

色祭扫，以免引发火灾；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

看护，防止玩火失火引发森林火灾。

违反森林草原防火规定，引发火灾的，要依法予以惩

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发现

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 119 报告火情。

危险化学品：要高度重视节后的安全生产工作，针对

人员返岗后思想不集中、转岗或新入职人员业务能力实际，

及时开展“收心”教育和针对性培训，确保人员“思想”

返岗，熟知岗位安全风险及操作技能；复产复工企业要认

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制定详细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逐



项检查确认复产复工条件，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不得生产，

严禁赶工期、抢产量、超负荷。企业要持续警示做好复产

复工安全，强化现场抽查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章行为，

充分利用危化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加强在线巡

查抽查，强化重大安全风险管控。

要加大对设备设施、管道防腐保温的检查力度，高度

关注企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风险，高度关注压力管

道与设备法兰连接部位，高度关注由于工艺参数或触媒变

化可能导致的介质腐蚀环境变化，要对压力容器、压力管

道开展年检、定检，加强对焊缝部位检测。要加强对危险

化学品罐区和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管理，确保监控设备、各

种报警及联锁设施正常运行。要配齐应急救援物资器材，

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确保反应迅

速、处置得力、救援有效。

工商贸：要结合春季气候干燥的实情，针对复工复产

企业增多，人员流动增大，检维修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明

显的特点，及时加强设备设施管理。特别是涉及冶金、危

险化学品使用企业的管道及其附属装置以及起重机械、压

力管道、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严格落实设备使用周期以

及定期检验检测的有关规定，杜绝超期使用或逾期未检情

况发生，保证各类设备设施运行良好、安全可靠。

全面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对新进员工和调换新岗位员



工严格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对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岗

位员工进行岗前再教育，保证员工熟悉相关规章制度，掌

握本岗位操作技能，了解应急处置措施。

认真落实高危作业管理要求。严格执行清理料仓、污

水池等有限空间作业以及抽堵盲板、动火、高处、动土等

高危作业审批制度；严格执行通风检测、现场清理、安全

警示、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加强作业监护和

现场检查，做好外委施工队伍协调管理，确保高危作业安

全有序开展。

重点关注可燃性粉尘、液氨使用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针对春季天气干燥和气温回升，强化粉尘作业场所用电安

全管理和粉尘产生、输送、收集等环节的安全管控，加强

液氨管道、阀门、制冷装置的巡检维护，严格有限空间作

业审批，有针对性做好应急准备、应急处理等防范措施，

严防粉尘爆炸、液氨泄漏和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


